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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12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1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 年 6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 地點：雲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2樓會議中心(原水情中心) 

三、 主持人：張召集人麗善（謝副召集人淑亞）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111年第2次會議紀錄                            記錄：社工員張伊瑩       

七、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歷次會議（111 年第 2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會議原始紀錄 本次執行情形 備註 

案由一 

有關搜查學生私人物品
及校園安全檢查等事
宜，應依「學校訂定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
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
理，而進行安全檢查之必
要時，告知被搜查同學並
簽同意單。請問有無落實
以及簽屬內容為何? 
(教育處) 
<於會議記錄之第 74頁> 

依據教育部於民國 111 年 
02 月 11 日修訂之「學校訂
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注意事項」辦理，第 28、29
點規定略以，除法律明文規
定、足以認為特定學生涉嫌犯
罪或攜帶違禁品、避免緊急危
害者，學校不得搜查學生身體
及其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學
校依規定進行安全檢查須有
安全檢查陪同人員 2位以上，
國民中小學被檢查之學生本
人得在場，並學校須全程錄
影。 
依現行法規，目前尚未訂立安
全檢查之學生簽署同意單相
關事宜，本府將再行評估研議
簽署同意單之適法性及效
力，積極向上反映。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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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有關問卷調查部份，國立
高中職都未收到相關資
訊，請問是否有進行調
查? 
(教育處) 
<於會議記錄之第 74頁> 

本案委託雲林縣建國國中辦
理「111 年度雲林縣資訊融入
食農教育之線上營養教育資
訊採購」之營養午餐滿意度問
卷調查事宜；本問卷針對營養
知識與學校午餐滿意度之探
討。 
收案來源為雲林縣國小以及
國高中為調查對象，填答人數
共 8591 位學生。 
調查期間:111年 10月13日至
111 年 10 月 21 日止。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案由三 

關於在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中納入兒少代表一
案，其後續執行情況。 
(教育處) 
<於會議記錄之第 75頁> 

於111 年6 月22 日辦理雲林
縣 111 年度第 2 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已於臨時動議
進行提案報告，本案決議為依
據法規組成成員辦理。(性別
平等教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
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
員九人至二十三人，採任期
制，以直轄市、縣（市）首長
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
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
作者之委員合計，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有關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

中納入兒少代

表，請教育處

可 徵 詢 委 員

會，研擬可參

與的方式。) 

 

案由四 

衛生局是否可提供未成
年懷孕未生育的數據及
未成年懷孕生育的數據? 
(衛生局) 
<於會議記錄之第 76頁> 

無法查詢未成年懷孕且未生
育個案之相關資料，可依出生
通報系統查詢未成年懷孕生
育個案的資料如下: 
111年 12月-112年 5月:26人 
本案數據詳如保健科工作報
告。(本手冊第 11頁)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請衛生局分

析了解未成年

懷孕而未生育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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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 

針對五合一試劑請下次
報告寫發放出年齡範圍。 
(衛生局) 
<於會議記錄之第 76頁> 

特定人員尿篩計畫主責單位
為教育部，毒防中心免費提供
尿篩試劑主要是為了非特定
人員，在學校無接受尿篩檢
測，家長們能及早發現及早介
入預防服務計畫，中心尿篩試
劑五合一試劑主要領取的對
象為一般民眾（懷疑疑似涉毒
少年家屬優先），主要著重於
是否同意事後追蹤，以便後續
了解民眾領取狀況，並於發放
時提供 0800-770-885 專線，
提供民眾相關服務協助。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案由六 

第 25 頁教育處體健科，
學生「快速檢驗試劑」請
於下次提供 2所安親學
園的人次統計及後續成
果的資料。 
(教育處) 
<於會議記錄之第 76頁> 

業務辦理情形，詳如體健科 
工作報告。(本手冊第 27頁)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學生「快速檢

驗試劑」預計

暑假期間辦理

抽檢，後續請

提供人次統計

及成果資料。) 

案由七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未提
供上次會議性侵害不開
案原因。 
(教育處) 
<於會議記錄之第 77頁> 

針對前次會議決議，查明其資
料為 111年第一次兒少福利與
權益促進委員會
(110.12~111.05)，依當次學
諮中心所回覆性侵害、性騷
擾、性平議題等資料統計如表
(下一頁)：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壹、 各單位工作報告：(略，如會議手冊) 

貳、 委員提問及回應內容： 

     林銘珠委員: 

1.家庭教育中心 65 頁:家庭教育諮詢專線，服務 4案次，加強專線的宣 

  導，提供更多人可使用該服務。 

回應: 412-8185 專線還提供自我調適、婚姻關係、家庭資源管理等

諮詢，本次僅列出與兒少相關的次數。關於宣導方面也有進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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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後發給國小生每人一張專線貼紙，以及提供新生兒家庭關於幸福

寶典的宣導資料，另也有配合鄉鎮市活動和學校校慶辦理設攤宣導，

希望各單位也能幫我們宣導。 

2.工務處 64 頁:兒童遊具部分強化宣導和使用安全，以減少兒少傷害。 

回應:針對分齡使用加強於告示牌上做宣導。 

3.勞青處 29 頁:少年參訓為 0，過往的參訓人數以及開辦的內容是否符 

合? 

回應:今年的規畫到 5月底才陸續開班，職業訓練非專門給兒少的，

提供對象為一般廣泛的失業者，目前 5月才剛開班，所以少年的參與

人數目前為 0，有關開班訊息會公告相關網站，也提供教育處幫忙將

訊息提供給各學校，如果兒少對課程有興趣的話，可以向我們報名參

訓。另過往的參訓人數下次會議補充。 

4.教育處 20 頁:夜光天使的據點分佈為何，山海線的資源狀況? 

回應:於下次會議補充資料。 

5.教育處 18 頁:宣傳活動的媒介除了跑馬燈以外，希望透過更多元方式  

使兒少較能看到相關訊息。 

回應:本處有臉書，目前也在研發 APP，加強宣導的資訊會後提供相

關單位進行酌處。 

6.衛生局 12 頁:兒少諮商求助的統計後，有無其他策進作為? 

回應:數據統計以社區心理諮商為主，也可提供兒少服務，針對就學

中的兒少以學校的輔導體系為主，如果是暑假期間可運用 20 鄉鎮市

各衛生所提供的心理諮商服務。 

 

林武雄委員: 

1.勞青處 29 頁:少年參訓人數為 0，想了解兒少是否得知訊息或是其他 

因素，課程符合少年需求? 

回應:內容同第本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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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勞青處 30 頁:有關事業單位備案數及技術生人數，檢查範圍是否包含 

打工? 

回應:有關打工也涵蓋在範圍內。 

3.社會處 47 頁:居家托育服務部分，提供家長媒合數據，居家托育人員 

所帶的孩子數量，有無相關統計? 

回應:相關資料會後於會議紀錄直接補充。 

補充: 

山線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1)截至 1-5 月家長媒合數共計 69 件。已成功媒合計 36 件、不成功： 

           2 件、無需求：31件。 

項目 案件數 分析內容 

成功媒合 36 件  

不成功 2 件 1.媒合時段無可媒合人員-1案 
2.電話空號-1案 

無需求原因 31 件 1.給其它中心的保母帶-6 案 
2.家人協助—10案 
3.自行照顧-3案 
4.托嬰中心/幼兒園-8 案 
5.已找到合適的托育人員-2案 
6.原保母繼續-2案 

媒合數共計 69 件 

(2)截至 1-5 月在職保母計 230 人，總收托人數計 482 幼兒。 

海線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1)截至 1-5 月家長媒合數共計 83 件。已成功媒合計 36 件、無需求計 

47 件。 

項目 案件數 分析內容 

成功媒合 36 件  

無需求原因 47 件 1.家長決定自行托育 16名 
2.家長找到其他托育資源 28名 
3.家長失聯 2名 
4.家長搬家 1名 

媒合數共計 83 件 

       (2)截至 1-5 月在職保母計 175 人，總收托人數計 336 名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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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處 55 頁: 兒少事故傷害交通部份上學途中有 10人、放學途中有 

10 人，請問受傷原因為何?分析後才能進一步做防範。 

回應:下次會議補充。 

5.家庭教育中心 65 頁:家庭教育諮詢專線，服務 4案次，能再多加強宣 

導。 

回應:內容同第 3頁(略)。 

  

王招萍委員: 

1.工務處 64 頁:公園的裡有兒童與少年一起共遊，但青少年的體型較 

大，建議開發給青少年室外遊樂的場所。 

回應:之後若有開發，針對分齡使用作規畫考量。 

2.社會處 47 頁:安置機構核定共 161 床位，但安置收托 92 位，還有其 

他 38 位安置於外縣市? 

回應:因現況有照顧人力比的問題，目前尚再研議其他替代方案讓被

安置的兒少盡量被安置在原戶籍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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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有關本縣兒童遊戲場管理備查率低於全國平均備查率，請相關局處(主管 

機關)，完成本縣兒童遊戲場管理備查，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11 日 112 年第 1 次衛生福利部兒

童及少年事故傷害防制協調會議，第一案「盤點各地方政府兒童遊戲場

管理現況」案，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兒童遊戲場備查率為 93%，低於

全國平均備查率之地方政府有桃園市、臺南市、新竹縣、彰化縣、雲林

縣、花蓮縣、基隆市、新竹市及連江縣政府，會議決議請上揭地方政府

將兒童遊戲場執行成效提送各該縣市兒童及少年權益促進會檢討列管。 

二、 本縣兒童場設施備查總家數為 279 家，完成備查家數為 235 家，完成備

查比率為 84%；有關各地方政府及全國性兒童遊戲場設施備查表(如附件

一，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縣兒童遊戲場未完成備查相關局處

有教育處、民政處與工務處，為維護兒童遊戲權益及安全，敬請相關局

處(主管機關)盡速辦理本縣兒童遊戲場稽查。 

辦法： 

一、請相關局處依說明配合辦理，盡速完成兒童遊戲場備查。 

教育處（總家數合計 2家，未完成備查計 2家） 

民政處（總家數合計 2家，未完成備查計 2家） 

工務處（總家數合計 45家，未完成備查計 40家） 

決議： 

一、 局處回覆 

1.教育處:皆已完成備查。 

2.民政處:1家已完成拆除備查、另一處預計 7月拆除。 

3.工務處:40 家未完成備查的包含轄內 20 鄉鎮市公所，若公所提出補助需 

  求也會盡力協助完成。而未完成部分也逐漸善當中，盡量完成備查。 

二、 本案請各單位配合辦理，本案持續列管。 

 

 



 8 

 

肆、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莊京諺兒少代表 

案由：有關中央衛生福部兒少事故傷害防制小組兒少代表，近期針對校園學生

導護的問題需要教育處及警察局提供相關數據資料，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縣有三名兒少代表為中央兒少，其中衛福部事故傷害防制小組的兒少代

表，為利做校園學生導護的問題提案之準備，需要有相關數據，故請由

本縣的兒少代表協助。 

二、請教育處提供有關管轄內的校園學生導護比例? 

三、請警察局提供有關協助校園上放學工作之人員是否有不足或是其他問題? 

 

辦法：建請相關局處於7月10日回覆。  

決議：本案請教育處和警察局於 7月 7日下班前回覆本處，本案照案通過。 

 

八、主席結論：略 

九、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30 分 

 


